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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申报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权编号：海陆债申第         号
	申报人名称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代理人姓名
	
	代理人身份证号码/
律师执业证号码
	

	用于接收偿债资金的银行卡号
	户名：
开户行：
账号：

	债权有无
担保情况
	1.□是
2.□否
	担保方式
	□保证  □抵押  □质押

	
	
	担保物名称
	

	
	
	担保金额
	

	连带债务人名称
	
	连带债务金额
	

	连带债权人名称
	
	连带债权名称
	

	经法院/仲裁机构裁决情况
	□是   □否
	法律文书编号
	

	债权申报金额
	
	债权申报性质
	

	债权申报本金
	
	债权申报违约金
	

	债权申报利息
	
	债权申报其他损失
	

	债权申报总额
	

	债权申报事实与理由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证明材料
（材料附后）
	序号
	证明材料名称
	备注

	
	1
	
	

	
	2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
	5
	
	

	
	6
	
	

	注：
1.此表打印一式二份。
2.编号由管理人填写。
3.接收本债权申请表不构成对无效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）的重新有效确认。
4.债权申报人已全面、完整知晓本次债权登记的有关要求，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否则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申报人承担。
5.为便于申报人及时收到管理人和法院各项文书，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，申报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联系方式，并保证上述送达方式是准确、有效的。本表载明的送达联系方式适用于整个破产程序，包括但不限于破产清算、和解、重整阶段，以及同期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他事项。若因提供的联系方式不确切，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，使破产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，自文书、材料等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6.债权证明材料附在本表后，与本表一同提交至管理人处，管理人联系方式如下：
联系电话：周律师，15678369291；梁律师，19163968736。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22 号名都大厦 1501 室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、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凯旋路15号绿地中心8号楼三十一层北京德恒（南宁）律师事务所。



申报人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委托代理人签名（章）：
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1

